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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實施辦法 

                                          109年 1月 15日 第 429 次行政會議訂定                    

113年 1月 10日 第 460 次行政會議修正(第 2-4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及學生受教應考之權益，確保

校務工作正常運作，避免疫情擴大引發群聚感染事件，特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學校

衛生法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落實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工作，校長為總指揮，各單位皆負有傳染病防治責任(分

工如附件一)，並應協助防疫宣導與相關防疫措施，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生等出入疫

區之動向。 

疫情緊急時應成立各類「傳染病緊急應變防疫工作小組」(以下簡稱防疫工作小組)，

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副召集人，防疫工作小組成員由學務處、總務

處與環安中心主管、承辦人員及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之，學務處負責協調聯繫各單

位，並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參與防疫工作小組。防疫工作小組負責項目於各類傳染

病防治工作/應變計畫明定之。 

必要時，由副校長召開各類「傳染病緊急應變防疫會議」(簡稱防疫會議)，召集防

疫工作小組及相關單位主管或全校各單位商討及宣導防疫相關工作。 

第三條 本校依據一般傳染病訂定校園疫情分級與處理原則如附件二，各單位應配合辦理相

關措施；必要時，依照上級機關指示調整防疫層級。 

第四條 為處理各種傳染病防疫事宜，得依本辦法訂定各類傳染病防疫應變計畫，經防疫會

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政府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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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分工職掌表 

 

單位/職稱 分工職掌 

校長 校園傳染病防治總指揮 

秘書室 
1. 負責對外訊息之公布。 

2. 說明校園疫情狀況，並與周遭社區溝通。 

教務處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訂之標準及相關來文單位之建議/

辦法，協助公告班級必要性停課，另協助公告學校停止上課、實習訊息及復

（補）課規劃及本校各項入學考試，疑似病例因應措施。 

2. 協助系所安排罹病教師代課事宜；進行罹病或接受居家隔離學生之補救教學。 

3. 鼓勵教師進行傳染病防治教學活動。 

4. 請任課老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5. 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事宜。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1. 協調聯繫各單位傳染病疫情防治事宜。 

2. 以人為主體之疾病防疫，負責傳染病個案追蹤管理及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

宣導。 

3. 配合衛生單位進行感染源之調查與隔離檢疫，在保護個人隱私之前提下，主

動了解各單位病患之情況，就醫療專業之立場給予各單位病患或是被隔離者

後續安排之建議。 

4. 給予罹病個案或是隔離同學心理支持與輔導。 

【學生安全輔導室】 

1. 掌握疫情發展，並與教育部校安中心保持聯繫與通報。 

2. 協助各系後續處理事宜，教官/校安老師主動關懷學生，支援防疫工作。 

3. 國外疫情發生時，主動調查是否有來自個案集中區之僑生。若有，則調查該

生之健康狀況，並將生病同學資料通報保健中心。 

4. 僑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生活輔導組】 

1. 協助學生罹病造成經濟困難急難救助之協助及請假事宜。 

2. 遇有大型集會活動：如畢業典禮、新生入學指導、週會…等，研擬相關配套防

疫措施。 

【住宿輔導組】 

1. 接獲健康及諮商中心之傳染病通報後，宿舍管理人員主動調查是否有住宿生

由國內外病例集中區返校或是與病例有接觸之事實，並記錄與追蹤該等學生

之健康狀況。住宿生若有集體生病之情況，立即通報健康及諮商中心配合衛

生單位調查是否有群聚感染現象。 

2. 住宿生若需隔離時，安排就地、移至隔離宿舍或是返家隔離事宜；住宿生病

患回到社區休養治療期間，安排適當住所；若有全校停課之情事，安排住宿

生返鄉或就地隔離之事宜。 

3. 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佈。 

【學務處其他組室中心】 

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總務處 

【事務組】 

1. 購置防疫物資及撥配管理事宜。如：口罩、額(耳)溫槍、消毒劑(如：75％酒精

乾洗手劑…等)、洗手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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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分工職掌 

2. 校園環境(含區隔區域及公共區域)之清潔、消毒及安全維護工作，若有疑似病

例發生之大樓、宿舍區及公共場所，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3. 支援車輛之調度與司機之安排。 

【資產經營組】 

控管校園內進駐餐廳之環境衛生、食品安全管理及校園餐廳防疫措施。 

【營繕組】 

1. 平時就隔離房舍(自主管理)作重點檢查，維持水電正常供應。 

2. 啟動防疫前，配合防疫單位作細部檢查維修，如電氣照明、冷熱水管、門窗

等。防疫後就相關設備缺失進行檢討改善。 

【總務處其他各組】 

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研究發展處 協助掌握國際學術交流師生出入疫區之動向。 

國際事務處 

1. 負責掌握外籍生出入疫區之動向、校級外籍外賓來訪、國際學術及文化交流

師生的出入疫區動向來協助宣導。 

2. 對疑似病例之疫情通報及協助就醫。 

3. 外籍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環境保護暨

安全 

衛生中心 

1. 規劃校園環境保護計畫，並協助與督導相關單位執行。 

2. 協助實驗室、研究室及各工作場所之相關防疫措施。 

(1) 負責組成團隊(成員包括本校一、二級單位相關人員)，進行校園環境巡

查及抽查作業。 

(2) 負責組成團隊(成員包括本校一、二級單位相關人員)，配合主管機關到

校抽查、調查或化學防治等防治事宜。 

(3) 負責安排及協調各單位防疫工作而產出之感染性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
之清除作業。  

3. 辦理校園污染防治設施之檢點與檢查工作。 
4. 實驗室、研究室、職場等場所安全及相關防疫措施。 
5. 協助感染性廢棄物及垃圾之處理。 

主計室 籌措校園防疫經費與核銷事宜。  

人事室 

1.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規定規劃教職員工應符合校園傳染病相關疫情需要或

病例時之請假與停止上班規定。 

2. 處理染病教職員工之請假、關懷與代理人等事宜。 

計算機及資

訊網路資中

心 

1. 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站，協助防疫工作之資訊整合及寄發電子郵件給全校教

職員工生。 

2. 設計規劃「傳染病防疫專區」，並即時更新資訊。  

體育室、圖

書館及其他

單位 

1. 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圖書館、體育館等所屬建物內傳播。 

2. 負責各單位之相關防疫措施及宣導，對疑似病例之疫情通報及協助就醫。 

3. 隨時與相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支援防疫。 

生科中心 實驗室、研究室等傳染性病毒實驗之安全及相關防疫措施。 

各學院(含創

新產業推廣

學院)、系、

所、學位學

程及各附屬

單位 

1. 建立緊急應變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2. 緊急聯絡人代表與緊急應變工作小組隨時保持聯繫，隨時掌握所屬教職員工生之

緊急聯絡方式，協助疫情之追蹤與調查。 

3. 各單位若有集體生病之情況，立即通報健康及諮商中心。 

4. 採取對策，預防傳染病在各單位傳播。 

5. 負責各學院、系、所之相關防疫措施與宣導，依實際情形關心所屬學生、教

職員工狀況。 

6. 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事宜及對因應病情



4 

單位/職稱 分工職掌 

請假返校學生之輔導。 

7. 辦理或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需掌握參與之外賓、國際學術及文化交流

師生出入疫區動向。 

各大樓管理

委員會 

1. 建立緊急應變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2. 緊急聯絡人代表與緊急應變工作小組隨時保持聯繫，隨時協助疫情之相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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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疫情分級與處理原則 

 零級 丙級 乙級 甲級 

疫情 國內無疫情 
國內有病例 

校內無病例 

校內有 

輸入病例 

校內輸入病例 

造成初級感染 

指揮層級 各單位 防疫工作小組 防疫工作小組 防疫工作小組 

處理措施 

1. 自我健康管理

之宣導與執行 

2. 環境衛生維護 

1. 持續零級措施 

2. 體溫測量篩檢 

3. 教室及活動空

間消毒 

4. 建議停辦大型

活動 

1. 持續丙級措施 

2. 在衛生單位及教

育部指導下，控

制校內疫情 

3. 規劃安排隔離住

所 

4. 主動監控測量體

溫成效 

1. 持續乙級措施 

2. 根據感染範圍，

考慮建議分區或

全校停課 

3. 禁止舉辦大型活

動 

 

 
 

 


